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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吳佳晉

電話：06-3901251

電子信箱：b35871097@mail.tainan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1006981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因應全國實施疫情警戒第三級時間延長，為降低群聚感染

之風險而停課，影響本市111及112學年度入學高級中等學

校之學生多元學習表現「社團參與」與「服務學習」項目

成績計算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110年6月23日新聞稿暨本區十

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「多元學習表現」採

計原則辦理。

二、「社團參與」項目成績計算，分述如下：

(一)社團參與依上開採計原則第柒點第二款規定，學生參加

學校於課程內或課後含假日及寒暑假實施之社團，每學

期滿16小時節以上，並經教師評核通過者計3分，先予敘

明。

(二)承上，停課時間從110年5月19日至7月12日止，考量因停

課造成學期週數減少，爰此109學年度第2學期社團參與

分數之採計以滿10小時（節），並經教師評核通過者計3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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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以維學生權益。

三、「服務學習」項目成績計算，依上開採計原則第捌點第四

款規定，採計國中在學階段(自七上開學日起，至九下開學

前一日止，5個學期)服務時數，每小時以0.3分計（滿分15

分，計50小時，平均每學期10小時）。惟因疫情擴散諸多

服務學習機構已停止各項服務活動，將扣除20小時（110年

5月19日起至111年2月10日止），爰此針對旨案入學年度之

學生其服務學習時數將調整為每小時0.5分計（滿分15分，

計30小時）。

四、本案攸關學生權益甚鉅，請貴校務必配合辦理，學校若有

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，亦請一併轉知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國立南科國際實

驗高級中學

副本：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（111學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

會）、本局資訊中心、本局學輔校安科、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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